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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蔡孟純
電話：06-2991111#8180
傳真：06-2952406
電子信箱：hia04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研青字第11407793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活動海報電子檔1份 (0779327A00_ATTCH2.jpg)

主旨：本府訂於8月30至31日辦理「南青公共議題辯論工作

坊」，請貴單位協助宣傳，並鼓勵青年學子踴躍參加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以辯論為政策討論訓練的手段，講解議題正反意

見，並安排學員實際參與辯論交流賽，請辯論講師針對議

題協助進行深度討論並指導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訂於8月30日至31日（星期六、日）假成功大學

社會科學院1樓（臺南市北區小東路25號）辦理，活動流程

如下：

(一)第一日上、下午分別安排講師針對公共政策議題進行政

策分析，加深學員在理論課程之外對辯論議題的認識，

為隔天之交流賽做準備。

(二)第二日由各組實際操作演練，針對相同議題的正反立場

進行辯論交流，全程參與者並頒發參加證明。

三、活動對象：對公共事務有興趣之全國大學、高中職在學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401443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5/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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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（臺南市學校優先錄取），最多招募36名學員。

四、活動費用：免報名費（交通、住宿請自理）。

五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5YWp53jxKfTcsegNA。

六、工作坊資訊聯絡：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 蘇漢賢秘書

0928019275。

七、檢附活動海報電子檔1份。（如附件）

正本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、全國各大專院校、各縣市教育單位(不含臺南市)、臺南市政
府各處會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、臺南市各公立高中職、臺南市各私立高中
職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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